
清远市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6年4月-5月行政强制案件情况目录
序号 当事人 案发地点 案件名称 具体违法事实 违法行为类型 处理依据 决定书文号 决定书日期 处理内容

1 无主物
清远市清城区松岗
路7号四座首层西侧

未经批准擅自建
设案

位于清远市清城区松岗路7号四座首层西侧搭建的铁
棚和洗手间两处无主物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擅自建

设，属于违法建筑。涉案铁棚长约5.8米，宽约
3.6米，建筑面积约20.9平方米；涉案洗手间长约

2米，宽约1.4米，建筑面积约2.8平方米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
》第四十条第一款

的规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
八条的规定

城区城执强拆决〔2026
〕3号

2026/4/27 强制执行

2 林重权

清远市清城区飞来
湖飞来桥北边红绿

灯附近

林重权未经批准
擅自建设案

当事人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在清远市清城区飞来湖
飞来桥北边红绿灯附近擅自搭建石棉瓦棚。该石棉瓦
棚于2005年搭建，分三部分，分别为：（1）长13.5
米，宽9.8米，占地面积132.3平方米；（2）长5米，

宽3.4米，占地面积17平方米；（3）长4米，宽
2.8米，占地面积11.2平方米，总占地面积160.5平方

米，已完工投入使用。

违反了当时的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城市
规划法》第三十二
条的规定，且该违
法行为处于持续状
态，亦违反了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规划法》第四十条
第一款的规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
四条的规定

城区城执强拆决〔2026
〕4号

2026/5/6 强制执行

3 王侠

清远市人民三路34
号卧龙·五洲世纪
城六号楼一单元3层

01号

王侠未经批准擅
自建设案

当事人在清远市人民三路34号卧龙·五洲世纪城六号
楼一单元3层01号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擅自搭建两
个玻璃房。涉案玻璃房一为两层玻璃钢架结构，长约
8米，宽约5米，高约5米，首层建筑面积约40平方

米，二层建筑面积约40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为80平方
米；玻璃房二长约8米，宽约3米，建筑面积约24平方

米；涉案两间玻璃房建筑总面积约104平方米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
》第四十四条第一

款的规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
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

城区城执强拆决〔2026
〕5号

2026/5/18 强制执行

4 潘振权

清远市新城西21-23
号区现代城小区7号

楼302平台

潘振权未经批准
擅自建设案

当事人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，在清远市新城西21-
23号区现代城小区7号楼302平台擅自搭建铁棚，面积

为50平方米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
》第四十四条第一

款的规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
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

城区城执强拆决〔2026
〕6号

2026/5/27 强制执行

5 杨荣华

清远市清城区北江
一路36号中伦东海
岸花园四号楼3层02

号

杨荣华未经批准
擅自建设案

当事人在清远市清城区北江一路36号中伦东海岸花园
四号楼3层02号前后阳台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擅自
搭建两个不锈钢玻璃结构雨棚。其中，前阳台雨棚长
约5.2米，宽约3.5米，建筑面积约18.2平方米；后阳
台雨棚长约10米，宽约2.8米，建筑面积约28平方
米；上述两个雨棚建筑总面积共46.2平方米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
》第四十四条第一

款的规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
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

城区城执强拆决〔2026
〕7号

2026/5/27 强制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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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刘雯

清远市清城区静福
路6号维港半岛花园
二十三号楼2层03号
阳台对出公共平台

刘雯未经批准擅
自建设案

当事人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擅自在清远市清城区静
福路6号维港半岛花园二十三号楼2层03号阳台对出公
共平台搭建雨棚。该雨棚为钢架结构，长约12米，宽

约3米，建筑面积约36平方米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
》第四十四条第一

款的规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
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

城区城执强拆决〔2026
〕8号

2026/5/27 强制执行

7 无主物

清远市清城区锦霞
路12号文化局宿舍

出入口旁

未经批准擅自建
设案

位于清远市清城区锦霞路12号文化局宿舍出入口旁的
砖混结构房屋（值班室）及砖混结构铁皮顶房屋未经
城乡规划部门批准擅自建设，属于违法建筑。其中砖
混结构房屋(值班室）长约4.6米，宽约3.8米，高约3
米建筑面积约17.48平方米；混砖结构铁皮顶房屋长
约3.3米，宽约1.6米，高约2.5米，建筑面积约5.28

平方米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
》第四十条第一款

的规定

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
十八条的规定

城区城执强拆决〔2026
〕9号

2026/5/27 强制执行


